浙江大学第十二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科技发明B类复赛操作办法

浙江大学第十二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由学校竞赛组委会统一部署，科技发明B类复赛阶段工作由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系承办。

一、复赛形式

科技发明B类复赛工作领导小组对复赛作品进行进一步完善，指导参赛学生填写复赛作品申报书，科技发明B类复赛组委会根据本类别作品特点，邀请相关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统一组织公开答辩，现场打分，答辩结束后汇总讨论，决定各项作品成绩及排序，选拔产生进入学校决赛作品。

二、工作机构

科技发明B类复赛组委会由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系牵头成立，委员会成员由参加本类别复赛且申报项目为两项或以上的各学院（系）副院长或党委副书记担任，原则上每院（系）委员会人数为一人。委员会统筹本类别复赛工作，秘书处由参加本类别复赛各学院（系）团委负责人组成。

评审工作由复赛评审委员会独立完成。参照《浙江大学第十二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评委会组成及评审规则说明》，复赛评审委员会由复赛组委会牵头，由作品相关学院（系）共同推荐专家组成。原则上，凡参加科技发明B类复赛作品数达到3件及以上的学院可推荐1名专家担任评委，6件及以上可推荐2名专家担任评委，3件以下（不含3件）不推荐评委，如确因作品学科特殊性，经学校竞赛组委会同意可以推荐1名专家担任评委。
复赛组委会负责组建复赛评审委员会，并指定复赛评审委员会组长，领导和协调浙江大学第十二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科技发明B类的复赛评审工作。复赛评审委员会组长原则上由复赛承办学院推荐，且必须是正高级职称。
复赛评审委员会组长根据评审需要负责指定若干名复赛评审委员会副组长，组建若干复赛评审小组。复赛评审委员会组长或受组长委托的副组长召集和主持相关评审工作，在个别作品排序出现争议时有权进行适当调整。
复赛组委会和复赛评审委员会报学校竞赛组委会审批备案。
三、复赛时间

2011年2月下旬至2011年4月上旬
科技发明B类复赛时间进程安排表
	编号
	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截止时间

	1
	作品上报复赛组委会
	各学院（系）
	2011年2月28日

	2
	填写并上报复赛申报书
	各学院（系）
	2011年3月10日

	3
	复赛组委会资格审查
	各学院（系）
	2011年3月15日

	4
	强化培训，指导交流
	承办院（系）
	2011年3月中旬

	5
	文本评审
	承办院（系）
	2011年3月下旬

	6
	复赛公开答辩
	承办院（系）
	2011年3月29日

	7
	成绩公示，上报“挑战杯”秘书处
	承办院（系）
	2010年4月6日


四、复赛流程

（一）汇总与资格审查：复赛组委会汇总各学院（系）推荐作品，对参赛学生与作品进行资格审查；

（二）填写复赛申报书：各学院（系）组织学生填写《第十二届“挑战杯”浙江大学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复赛作品申报书》，随同《初赛评审委员会意见》、作品相关材料装订上交复赛组委会；

（三）指导与交流：各学院（系）针对性地组织开展相关学科竞赛讲座与交流活动，进一步对参赛作品进行改进、包装；

（四）复赛评审：根据复赛作品特点公开答辩，具体方案由秘书处根据参加公开答辩作品学科特点再行拟定，提交复赛组委会审议通过。根据学校竞赛组委会给定名额，确定优秀奖与三等奖作品，选出特、一、二等奖候选作品排序后参加学校决赛；所有参加复赛作品统一填写《浙江大学第十二届“挑战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复赛评审结果汇总表》上报学校竞赛组委会留底；

（五）公示：公示期为三个工作日。

五、本规则由学校竞赛组委会解释。
浙江大学第十二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科技发明制作B类复赛评审规则说明

本规则根据《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章程》及《浙江大学第十二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评审委员会组成及评审规则说明》制定。

一、评审委员会的组成

评审委员会设主任一人、评审组长二人，委员若干，由竞赛组委会决定人选。委员总数不少于9人，同一学院（系）委员数不多于三人。主任主持评审委员会的工作，评审组长受主任委托负责某方面的工作。
主任：李  光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  皓  王  慧  宁钢民  陈丰秋  陈  铭  张光新  赵羽习  

袁  波  柴春雷  黄  海  傅方正  潘再平  顾大强
二、评审委员会职责

评审委员会独立负责对科技发明制作B类赛事的作品评审工作，决定入围作品，给出评审意见，给予相应指导意见。

三、申报作品基本要求

1、2011年7月1日以前正式注册的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各类本校中国籍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均不含在职研究生）都可申报作品参赛。

2、科技发明制作类分为B类指投入较少、能为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小发明、小制作。参赛作品应从实际出发，侧重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3、当作品涉及《浙江大学“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管理办法（2010年10月修订）》第三章第十七条中规定的相关领域时，作品需由有关部门出具证明材料，否则不予评审。

4、参赛作品必须由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指导教师（或教研组）推荐。

四、评审作品基本要求

1、评审过程中需考虑作品的科技性、先进性、现实意义及综合权重等方面因素。作品本身应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较强创新实力，能够（促进）解决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参考比重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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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审注意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在学识水平和科研能力上的差异，侧重鼓励有研究潜力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硕士生，尤其是以本科生为第一负责人的优秀作品。

3． 评审实行回避制度和保密制度。评委原则上不参加本人指导作品的评审工作。在评审结束之前，评委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外宣布、泄露评审情况和结果。

4、竞赛采取打分评审制度。对部分有争议的作品，由评审委员会投票表决。

五．作品评审程序

复赛评审分文本评审和公开答辩两个阶段。

1、文本评审：

评审委员会在主任、组长主持下，由评委分别独立进行评审工作，认真审阅竞赛作品各项材料并进行打分。作品文本评审阶段成绩的计算方法为：对各评委打分进行汇总，去掉最高分以及最低分后取平均值。
2、公开答辩：

作品经文本评审后进入公开答辩阶段。公开答辩阶段的评审工作将在组委会安排下有序进行：

各参赛作品团队（或个人）集中进行抽签，以确定答辩顺序。

· 各参赛作品团队（或个人）在规定的7分钟时间内进行作品介绍（采用PPT等多媒体形式）。
· 评委会成员针对作品介绍并结合前期对作品文本了解进行提问，提问环节的回答时间不超过8分钟。

· 评委打分。评委会成员依据本规则相关评审要求，并结合参赛团队（或个人）的答辩表现进行打分。作品答辩评审阶段成绩的计算方法为：对各评委打分进行汇总，去掉最高分以及最低分后取平均值。
· 根据参赛作品的最后得分（文本评审阶段分数占总分数20%，公开答辩阶段分数占总分数80%），并综合其他方面考虑，对作品进行排序，选出特、一、二、等奖候选作品，确定三等奖及优秀奖作品。经公示后，根据学校竞赛组委会给定名额，上报作品参加学校决赛阶段的评审。
六．本规则由学校竞赛组委会解释。
